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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托受托人的谨慎投资义务研究》主要研究信托受托人行使投资权时须恪尽谨慎义务的问题，指出
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法分别以“谨慎投资者规则”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
务”回应了这一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受托人违反谨慎投资义务的民事责任，以及在我国实
现谨慎投资义务制度本土化所面临的法律障碍，最后提出了导入该制度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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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利益的冲突表现为信托当事人就信托财产享有的自由投资权，以及信托当事
人的自由支配权与第三人权利的矛盾。“就受托人角度而言，信托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所有权与利益
的分离，发挥受托人的专业管理能力，进而实现信托目的。所以信托法赋予受托人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除个别情况外，受托人无需接受委托人或受益人的指示。但是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且公司型受托人出现后，受托人极易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市场地位，为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委托人或
受益人的利益”。效率价值的追求促使现代受托人的投资权得以扩张，而受托人投资权扩张实为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进一步拓展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自由支配权，提高信托的效率；另一方面，受
托人不当投资信托财产行为的发生频率可能更高，进而损害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利益。因此，如何设定
受托人的投资权及对其行使投资权进行有效的监控是各国信托法制关注的重点。“科学地确定受托人
从事以信托财产进行投资活动的合理标准，既可以保证信托财产能够参与投资获取一定收益，又能预
防投资的不合理风险，避免对信托财产安全的根本性否定。”如果投资权一旦过于抽象，运用时势必
极度扩张外延而无所不包，结果往往就是权利的滥用。因此，对受托人行使投资权的限制或者约束，
自然落入信托法学专家的研究范畴。　　从法律经济学上来讲，如果法律对受托人的投资权规定得不
完善，可能出现的结局是无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委托理财的社会环境。因为受托人的投资权失去必要的
法律限制，那么受托人势必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将以最低的注意标准处理信托事务，因为这样做
对受托人而言，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又可免于承担法律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讲，
“如果法律未能科学规定受托人尽职后的免责条款，则受托人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将无限地追求
信托财产的收益，始终认为受托人的行为合格”，这样就容易导致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纷争，最终
将危及信托投资制度的良性发展。　　信托当事人个人自由权利的分配关系到信托制度的利益平衡，
对信托当事人权利的分配也体现了各国信托法制的价值取向，有的国家为了追求安全的目标，赋予委
托人和受益人较大的权利，限制了受托人的权利（尤其是我国），却导致了效率的大大降低，不利于
信托目的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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